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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成
民
眾
社
會
保
險
無
信
心

 

隨
著
台
灣
「
變
老
」
，
退
休
財
源
與
長
照
安
養
議
題
愈

加
受
到
重
視
，
政
大
風
保
中
心
與
台
灣
人
壽
攜
手
合
作
，
首

度
以
台
灣
確
定
給
付
型
態
退
休
金
制
度
指
標
結
合
退
休
生
態

觀
察
調
查
，
瞭
解
台
灣
現
行
政
府
各
個
退
休
金
制
度
與
民
眾

期
望
之
間
有
何
不
同
，
並
瞭
解
民
眾
對
退
休
財
源
準
備
與
長

照
、
醫
療
需
求
。

 
研
究
顯
示
，
在
永
續
經
營
能
力
只
有
公
保
達
到
及
格
分

數
，
勞
保
則
遠
低
於
及
格
情
況
最
嚴
重
，
至
於
調
查
顯
示
，

有
高
達
八
成
民
眾
退
休
金
最
依
賴
第
一
層
社
會
保
險
（
如
勞

保
年
金
、
公
保
、
軍
保
、
農
保
、
國
民
年
金
）
，
但
有
九
成

缺
乏
信
心
。

 

台
灣
已
進
入
高
齡
化
社
會
，
七
年
後
會
進
入
超
高
齡
社

會
，
民
眾
必
需
瞭
解
退
休
生
活
財
源
來
源
與
規
劃
，
充
實
醫

療
及
長
照
保
障
，
讓
退
休
金
安
排
不
失
衡
，
才
能
讓
退
休
民

眾
享
有
預
想
的
生
活
品
質
。
政
大
風
保
中
心
調
查
發
現
，
有

高
達
八
成
民
眾
最
依
賴
第
一
層
社
會
保
險
，
但
有
九
成
民
眾

缺
乏
信
心
，
並
認
為
現
在
的
退
休
給
付
制
度
會
再
調
降
，
且

越
年
輕
者
信
心
度
越
不
足
，
至
於
第
二
層
職
業
退
休
金
依
賴

度
只
有
四
成
，
和
國
際
上
主
要
以
第
二
層
退
休
金
為
主
要
來

源
的
趨
勢
不
同
。

 

至
於
退
休
財
源
，
無
論
是
從
第
一
層
社
會
保
險
或
是
第
二

層
職
業
退
休
金
，
均
有
近
五
成
的
人
不
清
楚
自
己
的
退
休
金

可
以
領
多
少
，
其
中
尤
以
尚
未
退
休
、
女
性
、
年
輕
世
代
、

低
薪
者
明
顯
不
清
楚
。
而
民
眾
對
各
類
退
休
制
度
之
金
融
常

識
也
普
遍
不
足
，
即
便
第
二
層
勞
退
是
確
定
提
撥
制
，
沒
有

破
產
問
題
，
但
也
有
四
五
％
的
民
眾
認
為
可
能
面
臨
破
產
。

 

不
過
有
八
成
以
上
的
民
眾
願
意
每
月
自
行
提
撥
每
月
超
過

五
千
元
的
退
休
準
備
，
遠
高
於
目
前
勞
退
新
制
中
自
提
的
比

率
，
至
於
投
資
工
具
仍
是
偏
保
守
，
定
存
五
九
．
六
％
居
冠
，

其
次
為
購
買
保
險
，
大
多
數
以
儲
蓄
型
保
險
優
先
考
量
，
有

超
過
六
成
以
上
民
眾
擔
心
物
價
上
漲
與
低
薪
影
響
自
己
的
退

休
金
，
其
中
物
價
超
過
八
成
，
尤
其
是
二
五
至
三
五
歲
工
作

不
穩
定
的
年
輕
世
代
最
顯
著
以
及
敏
感
。
對
於
「
長
照
」
及

「
醫
療
」
議
題
，
有
八
三
．
七
一
％
民
眾
認
為
會
遇
到
需
要

長
照
的
機
會
，
但
有
近
九
成
對
長
照
二
．○

不
清
楚
。

以
繼
承
之
公
共
設

施
保
留
地
抵
繳
遺

產
稅
之
規
定    

 

財
政
部
台
北
國
稅

局
表
示
，
遺
產
稅
應

納
稅
額
在
三○

萬
元

以
上
，
一
次
繳
納
現

金
確
有
困
難
時
，
納

稅
義
務
人
可
申
請
以

在
我
國
境
內
之
遺
產

稅
課
徵
標
的
物
或
納

稅
義
務
人
所
有
易
於

變
價
及
保
管
之
實
物

一
次
抵
繳
。
如
以
遺



產
中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抵
繳
者
，

其
得
全
額
或
按
比
例
抵
繳
，
仍
須

視
被
繼
承
人
取
得
該
土
地
日
期
、

原
因
等
情
形
而
定
。

   

該
局
說
明
，
依
遺
產
及
贈
與
稅

法
施
行
細
則
第
四
四
條
規
定
，
公
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若
於
劃
設
前
已
為

被
繼
承
人
所
有
，
或
於
劃
設
後
因

繼
承
移
轉
予
被
繼
承
人
，
該
土
地

得
以
全
額
抵
繳
，
除
此
以
外
皆
應

按
比
例
抵
繳
，
可
抵
繳
之
金
額
上

限
計
算
公
式
為
：
【
公
共
設
施
保

留
地
得
抵
繳
遺
產
稅
之
限
額

＝

依

本
法
計
算
之
應
納
遺
產
稅
額
×
（
申
請
抵
繳
之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財

產
價
值
／
全
部
遺
產
總
額
）
】
。

 

該
局
舉
例
，
甲
君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買
賣
登
記
取
得
台

北
市
信
義
區
A

地
號
土
地
，
該
筆
土
地
是
於
一
九
七
一

年
劃
設
為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，
甲
君
於
二○

一
九
年
死

亡
，
其
遺
產
總
額
為
四○

○
○

萬
元(

未
遺
有
存
款
等

現
金)

，
應
納
遺
產
稅
額
為
二○

○

萬
元
，
上
開
公
共

設
施
保
留
地
之
公
告
土
地
現
值
為
一○

○

萬
元(

持
分

全)

。
繼
承
人
乙
君
申
請
以
A

地
號
土
地
抵
繳
遺
產
稅
，

因
被
繼
承
人
甲
君
是
於
該
地
劃
設
為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
之
後
才
買
賣
取
得
，
因
此
無
法
以
全
額(

即
一○

○

萬

元)

抵
繳
遺
產
稅
，
依
照
上
開
公
式
，
其
得
抵
繳
之
上

限
金
額
為
五
萬
元
【
二○

○

萬
元×

(

一○
○

萬
元
／

四
〇
〇
〇
萬
元
）
】
，
即
得
以
A

地
號
土
地
持
分
二○

分
之
一
申

請
抵
繳
遺
產
稅
，
惟
若
甲
君
係
於
A

地
號
土
地
劃
設
為
公
共
設
施

保
留
地
之
前
即
登
記
取
得
，
則
得
以
A

地
號
土
地
全
額
抵
繳
。

 

該
局
提
醒
，
縱
使
被
繼
承
人
以
繼
承
原
因
取
得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
地
，
但
若
其
前
手
是
於
劃
設
為
公
共
設
施
保
留
地
之
後
始
取
得
，
非

以
繼
承
之
原
因
取
得
者
，
該
土
地
仍
須
依
上
述
公
式
計
算
抵
繳
限

額
。

在
家
也
可
申
辦
列
印
近
五
年
贈
與
稅
各
項
證
明
書

 

財
政
部
南
區
國
稅
局
表
示
，
電
子
稅
務
文
件
入
口
網(h

ttp
s
://

e
td

.e
ta

x.n
a

t.g
o
v
.tw

)

已
線
上
開
放
補
發
近
五
年
「
贈
與
稅
不
計

入
贈
與
總
額
證
明
書
」
、
「
贈
與
稅
免
稅
證
明
書
」
、
「
贈
與
稅
繳

清
證
明
書
」
、
「
贈
與
稅
非
屬
贈
與
財
產
同
意
移
轉
證
明
書
」
及
「
贈

與
稅
逾
核
課
期
間
證
明
書
」
等
五
項
便
民
服
務
措
施
，
民
眾
可
以
多

加
利
用
。

   

該
局
說
明
，
民
眾
至
有
關
機
關
辦
理
各
項
業

務
時
，
如
果
該
機
關
要
求
須
提
示
國
稅
局
核
發

上
述
證
明
書
，
民
眾
可
以
不
用
到
國
稅
局
臨
櫃

申
請
，
只
要
進
入
電
子
稅
務
文
件
入
口
網
使
用

贈
與
人
的
「
自
然
人
憑
證
」
或
「
健
保
卡+

密

碼
」
線
上
申
辦
，
就
取
得
可
驗
證
之
電
子
稅
務

文
件
。
例
如
二○

一
九
年
六
月
一
日
線
上
申

辦
，
就
可
以
選
擇
補
發
贈
與
年
度
為
二○

一
五

至
二○

一
九
年
五
月
之
前
述
五
項
贈
與
稅
各
項

證
明
書
，
省
時
又
省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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